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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氏县审计局职责任务清单

序

号
内设机构名称

对应部门“三定”规定主要

职责及内设机构具体职责

序

号
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注

1 办公室

完成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审计

机关交办的其他任务。具体职

责：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

和督办，负责机关文电、会务、

保密、机要、信访、档案、政

务公开、后勤保障等工作，负

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财务、国有

资产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，承

办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

案答复工作，负责门户网站管

理工作

1 做好各类文件的登记、传阅、保管及机关发文登记

和公文（综合类） 审核工作。

2 做好局党组会、局长办公会会议准备、保障工作。

3 做好局机要保密文件（含密码电报）的收发、传递、

保管工作。

4 做好档案收集、归档及电子化等相关工作。

5 负责承办人大建议、政协提案办理答复工作。

6 承接阳光信访平台等交办的涉及我局信访案件的

收集、整理、上报工作。

7 负责组织全局审计信息宣传、通联宣传工作，以及

年鉴编纂工作。

8 编制局政务公开事项清单和政务公开负面清单，并

按要求进行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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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公务用车使用、维护保养、日常管理工作，以及办

公用房管理工作。

10
负责局机关预算、决算、财务报告、固定资产管理、

办公用品采购、工资核算发放、保险个税公积金业务

办理、财务档案管理、经费报销审核等工作。

11 负责局门户网站近日要闻、图片信息、县区动态、

外地动态栏目的更新工作。

12 负责局机关平安建设、公共机构节能等工作。

13
做好局机关值班管理、应急管理、消防器材维护保
养等安全保卫工作
。

14
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2
财政、企业和重大

政策跟踪审计科

直接审计下列事项，出具

审计报告，在法定职权范围

内作出审计决定，包括国家

和省、市、县有关重大政策

措施贯彻落实情况。对省、

市、县党委、政府有关重大

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进行

跟踪审计。完成县委、县政

府和上级审计机关交办的其

1
负责组织对县本级预算执行、决算草案和其他财政

收支情况进行审计。

2
牵头起草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

的审计报告、审计结果报告、审计工作报告。

3

组织对县属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

业的资产、负债和损益以及财务收支进行审计，对

县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预算执行情况、决算草

案、财政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情况进行审计。

4
组织对上级授权审计的金融机构的境内外资产、负

债和损益，县驻外非经营性机构的财务收支，上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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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任务。负责对国家和省、市、

县有关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

实情况和税收征管、社会保

险费征收等情况进行审计。

授权的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、贷款项目的财务

收支进行审计。

5

负责对国家和省、市、县有关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

实情况和税收征管、社会保险费征收等情况进行审

计。

6

组织对县级投资、以县级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以及

其他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大公共工程项

目进行审计。

7
对中央、省、市财政安排我县的项目投资进行审计

监督，对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审计。

8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3

行政事业（自然资

源、生态环境、农

业农村和社会保

障）审计科

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

决定，包括县直各部门（含所

属单位）预算执行情况、决算

草案和其他财政收支。中央、

省和市、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；

使用县本级财政资金的事业单

位和社会团体的财务收支。完

成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审计机

关交办的其他任务。组织审计

与县财政有拨款关系的县纪

检监察机关、县委机关、县人

1

组织审计与县财政有拨款关系的县纪检监察机关、

县委机关、县人大常委会机关、县政府机关、县政

协机关、县政法机关及其社会团体的预算执行情况、

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收支；

2

负责对有关县直部门、县委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及

其所属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、决算草案及其他财务

收支进行审计；

3

负责对有关部门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等进行专项审

计和审计调查。

4
负责对县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预算执

行情况、决算草案、其他财政收支和主要领导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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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常委会机关、县政府机关、

县政协机关及其他党派组织、

社会团体的预算执行情况、决

算草案及其他财政收支；负责

对有关县直部门、县委县政府

直属事业单位及其所属单位的

预算执行情况、决算草案及其

他财务收支进行审计；负责对

有关部门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

等进行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。

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。

5

组织对乡（镇）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

计。组织对全县自然资源管理、污染防治和生态保

护与修复情况进行审计。

6

负责对县直农业农村、扶贫开发等主管部门的预算

执行情况、决算草案、其他财政收支和主要领导干

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。

7
组织对农业农村、扶贫开发以及其他相关公共资金

和建设项目进行审计。

8

负责对县政府相关部门、乡（镇）政府管理和县政

府及其部门委托其他单位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、社

会捐赠资金、彩票公益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、资金

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。

9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4
经济责任和机构编

制审计科

按规定对县管党政主要领导干

部及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

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

离任审计；会同县委机构编制

委员会办公室，对党政机关及

直属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、编

制使用，以及有关机构编制规

定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调查。

负责对各乡（镇）党委、政府

1
负责对县直党政工作部门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党

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；

2
对县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国资科管理的企业领

导人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；

3
对各乡（镇）党委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

行情况进行审计；

4 承担县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常工作。

5
负责对各乡（镇）党委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，县直

党政群机关及县委、县政府直属事业机构（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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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领导干部，县直党政群机

关及县委、县政府直属事业机

构（单位）主要领导干部开展

机构设置、编制使用以及执行

有关规定情况的专项审计。完

成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审计机

关交办的其他任务；

主要领导干部开展机构设置、编制使用以及执行有

关规定情况的专项审计。

6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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